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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春市南岔县Ⅱ片区B-02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文本

1.总则
1.1伊春市南岔县Ⅱ片区B-02地块（以下简称规划用地）控制性详细规划（以下简称本规划）的使用范围为：南岔县西北部，现状铁路线南侧、动力街北侧、南岔县公安局西南侧、变电站东侧，总用地面积为17628.88平方米。
[bookmark: _Toc281226572][bookmark: _Toc255818622][bookmark: _Toc281226518][bookmark: _Toc255810632]1.2 制定本规划的主要依据是：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订）
2.《城市规划编制办法》（2005）
3.《伊春市南岔区城市总体规划》（2009-2020）
4.《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
5.《公园设计规范》（GB51192-2016）
6.《黑龙江省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规范》（DB23/T744）
7.其它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文件
1.3 本规划具有法律效力。城区内的土地使用及一切开发建设活动必须遵守本规划的有关规定。本规划未包括的内容也应符合国家、黑龙江省和伊春市的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等相关条款的规定。
1.4 在城区地块内的任何建设单位，应当服从城市基础设施工程的统一规划，承担保护城市基础设施的义务。
1.5 本规划由县人民政府负责解释：若需修改，必须符合法定程序。
1.6 本规划主要文件有：文本和规划图则。文本和规划图则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
1.7 本规划伊春市南岔县人民政府审批后，自批准之日起实行。
1.8 其它技术规定详见附录。
2.城区定位、规模及地块编码
2.1 规划用地定位为：公园绿地。
2.2 规划总用地规模17628.88平方米。
2.3 规划用地地块编码为：1401。
[bookmark: _Toc255818625][bookmark: _Toc255810635][bookmark: _Toc281226521][bookmark: _Toc9711][bookmark: _Toc281226575]3．土地使用性质
[bookmark: _Toc281226523][bookmark: _Toc281226577][bookmark: _Toc255810637][bookmark: ——12][bookmark: _Toc255818627]3.1 规划用地为公园绿地的使用性质，分类和代码均采用现行《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现行《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规范》（DB23/T744），土地使用性质详见《03土地使用规划图》。
3.2 为保障土地使用的灵活性，地块土地使用性质分为二类：
   1.规划确定的用地性质；
   2.规划允许相容的用地性质。
3.3 规划用地确定的“现状保留”，仅指具有合法的土地使用权且用地性质与规划相符的地块。若现有合法土地的使用性质与本规划不符的，可暂保持其原来的使用功能，但不得在原地进行扩建和新建工程。一旦该用地的部分或全部进行新建时，则该用地的土地使用性质必须与本规划相符。
4.土地开发强度
[bookmark: _Toc281226585][bookmark: _Toc255818635][bookmark: _Toc281226531][bookmark: _Toc255810645]4.1 本规划中确定的地块用地面积，若因计算口径原因，与已出让土地的实际情况不符的，以出让土地的实际情况为准。
4.2 本规划执行过程中，遇到以下情况时，地块控制指标应重新确定：
     1. 对本规划确定的地块进行合并开发的；
     2. 对本规划确定的地块进行细分开发的。
4.3 土地开发强度详见本规划《图则》的规定。
5． [bookmark: _Toc255810640][bookmark: _Toc9108][bookmark: _Toc281226526][bookmark: _Toc255818630][bookmark: _Toc281226580]道路交通及绿化
5.1道路等级
地块南侧紧邻动力街，红线宽度为32米，为次干路。
5.2 绿化控制规定
   整体开发的地块应尽量利用原有的地形、地貌、湿地、树木和河流，绿地率不得低于65%。
[bookmark: _Toc4919]6．市政工程规划
[bookmark: _Toc255810649][bookmark: _Toc281226589][bookmark: _Toc281226535][bookmark: _Toc255818639]6.1 给排水工程规划
[bookmark: _Toc281226587][bookmark: _Toc255818637][bookmark: _Toc281226533][bookmark: _Toc255810647]1.规划用水量预测：
（1）预测方法
根据地块用地性质、用地面积及用水量指标对地块的用水量进行预测。
（2）用水量预测
预测的规划总用水量：
①地块为公园绿地，用地面积17628.88平方米，依据《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282-2016，公园绿地用水量指标为30m³/(hm²/d)，则用水量为52.9m³/d。   
2.水源规划
地块供水管线接自现状铁路线北侧约20米左右位置的市政管线处。
6.2 排水工程规划
[bookmark: _Toc281226588][bookmark: _Toc255810648][bookmark: _Toc255818638][bookmark: _Toc281226534]1.排水体制
排水体制主要以雨水排放为主，雨水采用雨水渗井的方式进行排水。
2.污水量预测
本地块内无新建公厕等公共服务设施，故污水主要由雨水组成。
3.排水管线规划
雨水排水采用渗井的形式。
6.3. 供电工程规划
1．负荷预测
依据《城市电力规划规范》（GB50293—2014），采用规划单位建设用地负荷指标估算用电负荷。用电负荷指标30kW/hm²。则总负荷约为：528.9kW。
2．电力管线规划
规划地块电力管线由其西侧的现状变电站引入，并规划布置一座箱式变。
3. 规划电源
规划地块内用电由西侧现状变电站提供。
6.4. 工程管线综合规划
[bookmark: _Toc281226595][bookmark: _Toc281226541][bookmark: _Toc255818645][bookmark: _Toc255810654][bookmark: _Toc281226590][bookmark: _Toc255818640][bookmark: _Toc281226536]     1.工程管线宜地下敷设。
 2.工程管线的平面位置和竖向位置均应采用城市统一的坐标和高程系统。
 3.工程管线应布置在人行道或非机动车道下面，应减少管线在道路叉口处交叉。
4.各种工程管线不应在垂直方向上重叠直埋敷设。
5.当工程管线交叉敷设时，自地表面向下的顺序宜为：电力、通信、供热、燃气、给水、雨水、污水。
6.各种工程管线之间的水平、垂直净距应符合有关规范和标准的要求。
6.5.防灾规划
1.消防规划
规划地块需设置消防车取水点，并在地块内按要求布置消火栓。
6.6. 环保环卫规划
1. 规划依据
·.建设部《城镇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CJJ 27-2005）
·.建设部《粪便处理厂（场）设计规范》（CJJ 64-2009）
·.建设部《城市公共厕所规划和设计标准》（CJJ 14-2005）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2. 规划原则
结合区内实际情况，坚持标本兼治、治本为主的原则。坚持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发展的原则，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整治的原则，合理布局，使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协调发展。
3. 环境功能区划分及执行标准
· 环境功能区划分
环境功能区划分具体分类如表：
      


	类别
	内容
	大气执行标准
	燥声执行标准

	一类环境控制区
	绿地、文化教育科研、行政办公区、医疗卫生、环境质量较好的住宅区域
	一级标准
	昼间≤55dB(A)
夜间≤45dB(A)

	二类环境控制区
	商业金融区域
	二级标准
	昼间≤60dB(A)
夜间≤50dB(A)

	三类环境控制区
	仓储物流
	二级标准
	昼间≤65dB(A)
夜间≤55dB(A)

	[bookmark: _Toc257792022]交通噪声控制要求
	交通干线两侧区域
	
	4a:昼间≤70dB(A)
夜间≤55dB(A)

	
	铁路干线两侧区域
	
	4b:昼间≤70dB(A)
夜间≤60dB(A)

	备注
	
	执行（GB3095-2012）
	执行（GB3096-2008）


   ·环境规划指标
①大气环境质量达到国家规定标准（GB3095-2012）；
②饮用水水质达标率为100%；
③生活垃圾统一收集率为100%。
[bookmark: _Toc255818643][bookmark: _Toc281226539][bookmark: _Toc255810652][bookmark: _Toc281226593]4. 环卫设施工程
· 垃圾收集点
规划区内设置垃圾收集点，按照服务半径70米左右进行设置。


7.规划控制规定
7.1 指标控制规定
绿地率为下限控制，由于地块内不再增设公共建筑，故容积率、建筑密度与建筑高度不进行指标控制。指标中除满足上述标准外，还应满足地方其他规范和标准。
7.2 建筑间距规定
建筑间距的控制应满足日照、通风、卫生、防火、防灾、工程管线及建筑保护的有关规定和要求。
7.3 建筑退让管理技术规定
1. 根据《民用建筑设计通则（GB 50352）》“建筑突出物”的规定，不允许凸出道路红线的突出物包括：地下建筑物及附属设施，包括结构挡土桩、挡土墙、地下室、地下室底板及其基础，化粪池等；地上建筑物及附属设施，包括门廊、连廊、阳台、室外楼梯、台阶、坡道、花池、围墙、平台、散水明沟、地下室进排风口、地下室出入口、集水井、采光井等；除基地内连接城市的管线、隧道、天桥等市政公共设施的其他设施。
2. 根据现行《民用建筑设计通则（GB 50352）》“建筑突出物”的规定，允许突出道路红线的建筑物应符合下列规定：
·在有人行道的路面上空：2.5米以上允许突出建筑构件：凸窗、窗扇、窗罩、空调机位，突出的深度不应大于0.5米；2.5米以上允许突出活动遮阳，突出宽度不应大于人行道宽度减1米，并不应大于3米；3米以上允许突出雨棚、挑檐，突出的深度不应大于2米；5米以上允许突出雨棚、挑檐，突出的深度不宜大于3米。
·在无人行道的路面上空，4米以上允许突出建筑构件：窗罩，空调机位，突出深度不应大于0.5米。
·建筑突出物与建筑本身应有牢固的结合。
·建筑物和建筑突出物均不得向道路上空直接排泄雨水、空调冷凝水及从其他设施排出的废水。
3.在规定的后退道路红线的距离内，不得设置任何建筑物，但经规划管理部门批准的，可设置台阶、踏步，其伸出外墙的总长度不得大于退让距离的1/2。
7.4 城市道路两侧建筑物的控制高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一般建筑的控制高度不得超过道路红线宽度加建筑后退距离2倍之和。
   2.建筑物临接两条以上道路的，可按较宽的道路红线计算其控制高度。 
   3.建筑物或其面临的道路临接广场、河流、电力线路保护区的，可将广场、河流、电力线路保护区的二分之一宽度计为道路红线宽度。
   4.满足电台、电信、微波通信、气象台、卫星地面站、军事要塞工程登高控制区的净空要求。
7.5 防灾控制规定
   1.依据现行《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01）及按国家规定，规划用地按照地震基本烈度为6度进行设防。
   2.抗震疏散分为就地疏散、中程疏散和远程疏散。抗震疏散通道的宽度大于等于15米。
   3.规划用地新建单建式人防出入口，除特殊情况外，应当采取敞开方式，临近建筑物的出入口，平时应当敞开。
   4.规划用地内人防工程内按规划配建的疏散通道和出入口，应当设置明确的交通指示标志，保证畅通。
   5.消防车通道系统依托城市道路网络系统，由公路、城市各级道路组成。
7.6 无障碍设计规定
   规划用地内主要的人行道按照国际惯例铺设连续的盲人行走的专用线设施。结合公共开放空间设计带座椅的休息场所，给老年人、残疾人以及步行困难者提供方便。电话厅和公厕设计考虑为残疾人和儿童设置专用的设备。
7.7 用地界线退让铁路规定
   依据《铁路运输安全保护条例》(2014年)的要求，城市郊区的铁路线路两侧安全保护区的范围不得小于10米，故本项目用地界线与现状铁路中心线的距离控制为10米。
[bookmark: _Toc281226545][bookmark: _Toc281226599][bookmark: _Toc8740][bookmark: _Toc255810658][bookmark: _Toc255818649]8．城市设计引导
8.1 构筑物风格和色彩
1. 构筑物风格
构筑物以简约建筑风格为主，根据不同用地功能，强调整体性与空间环境相融合，创造富有审美价值和感染力的表现形式。
2. 构筑物色彩
构筑物应注重整体区域的协调统一，色彩主调以高明度、低饱和度暖色系为主。规划地块的景观设计、建筑组合、建筑形态与风貌等应符合伊春市色彩规划的相关要求。
8.2沿街界面
从人的运动感受角度，考虑人行、车行视觉心理特征。车行主导景观界面，高层建筑在体量、间距等方面应有一定的秩序和规律。应强调公园界面的韵律、节奏及轮廓线的变化；人行主导景观界面，街道空间的下部界面应保持连续性。步行界面要求具有人的尺度，并且通过饰面材料的质地纹理及细部等处理手段来获得，要尊重原有或邻近建筑，创造生动感人的街道界面。
·.建筑界面的连续状态分析
建筑界面的连续性是指在步行者习惯的视野范围内，一般是指沿街建筑物在10米高度以下部分的连续性程度，同时还考虑到沿街建筑的贴线率（底层建筑物的退让）、建筑风格、建筑体量和色彩等。建筑界面的连续性可分为三种状态：即强质连续界面、弱质连续界面和非连续界面。
· 强质连续界面是指道路路段上沿街建筑10米以下高度范围内连续感强，街道封闭与围合感强，建筑贴线率为80%以上的路段。
·弱质连续界面是指道路路段上沿街建筑10米以下部分有一定连续感，建筑物与建筑物之间有一些空地，建筑退让红线距离较大，贴线率在50-80%之间的路段。
·非续界面是指道路路段以开放空间为主，建筑物之间缺乏呼应的路段。
2.界面形式的处理对策
·在生活性干道上，人们的出行方式以步行为主，并且街道两侧的商业活动和其他活动密集，道路尺度相对较小，因此应通过建筑立面形式，强化连续性界面。
·对于交通性干道——人们观赏景观是在车上以车行速度进行的，道路空间尺度较大，为避免单调无变化的街廊空间，应以弱质连续界面为佳，从而塑造出有韵律感、有变化、有节奏的连续性道路空间。
·主要的城市景观干道——兼具生活和交通功能，因此，其两侧的建筑物布置应充分体现这两方面的综合，应强化它的现代风格及界面形式的连续统一，既有作为“街墙”的强烈违和感，又有作为背景的优美连贯、错落有致的城市天际线轮廓。要求沿街高层建筑的布局按照车行观赏建筑物顶部形式的实际考虑，既不要过度拥塞，也不要过于稀松，而对于这些高层建筑的裙房或建筑的地面几层，要充分考虑行人尺度，加强建筑物的细部处理，适当补充视觉焦点与小型公共开放空间，以增强街道的韵律感与节奏感，满足使用者不同的视觉需求。
8.3节点
景观节点的建设应适宜居民文娱活动、休憩观光及健身活动，应具有可识别性、可达性好、安全、美观及独特的地域感。提高对公众的吸引力，塑造高品位城市形象。
[bookmark: _Toc255810662][bookmark: _Toc255818653][bookmark: _Toc281226603][bookmark: _Toc281226549]8.4其它
1.在主要的人行道按国际惯例铺设连续的盲人行走的专用线设施。结合公共开放空间设计带座椅的休息场所，以给老年人、残疾人以及步行困难者提供方便。电话厅和公厕设计须考虑为残疾人和儿童设置专用的设备。
2.广告与建筑标识物的设置应遵循下列原则：
（1）统一规划，避免影响建筑物及公共环境的景观效果。重要的公共建筑应考虑广告的设置问题，在建筑单体设计时应统一设计；
（2）提供使街景特色更加突出，使用效率更高的标识物。
（3）考虑居住环境的舒适性和公共空间的视觉质量。
（4）保证行人和机动车驾驶者的安全。
广告、标志、招牌等应符合全市统一的管理法规，附着于建筑的招牌、广告和标志的位置、尺度和形式，要作为建筑立面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和建筑同步设计、报批。
3. 人行道路面铺装应由市政部门统一设计施工，并应设置盲人通道。开放空间区域、沿街人行道路面铺装应与相应地块内开放空间地面铺装统一协调。
[bookmark: _Toc281226596][bookmark: _Toc281226542][bookmark: _Toc255810655][bookmark: _Toc30240][bookmark: _Toc255818646]9. 土地利用兼容性
9.1 土地利用的兼容性是指土地使用性质的宽容范围，一般以“允许设置”、“有条件设置”和“不允许设置”来标示，因此有时也称为“土地使用相容性”或者“建设用地适建性”。
9.2 土地兼容性控制在控制性详细规划中实现城市规划的弹性、活力和可操作性。
9.3 土地利用兼容性控制在城市规划编制、管理与实施阶段应当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并从法律地位、技术措施和操作层面上提供有效保障。
10．规划实施规定
10.1 本规划是今后编制规划范围内修建性详细规划、城市设计时的依据。
10.2 建设开发单位提出申请开发建设规划用地内某一地块时，应先到规划主管部门登记，了解该地块在控制性详细规划中的有关规定，并办理相关手续。
10.3 各项配套设施建设应做到同时设计、同时建设、同时交工。
10.4 在进行工程管线敷设时，应严格执行现行《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GB 50289），并报人民政府审批。
10.5 管线工程报批中，应当执行会签制度，经各专业部门提出意见后，报规划主管部门审批。
10.6 管线工程建设单位应当按照经法定程序批准的的设计文件进行建设，未经许可，不得擅自改变。擅自改变管线位置和竖向高度的必须予以改正。特殊情况下暂时无法改正的，在建设需要时必须无条件迁移。确需修改设计的，应当按照工程建设审批程序重新办理手续。
10.7 道路建设与工程管线应同步进行，并做到一次开挖道路施工后，五年内不再开挖道路，因特殊原因确需开挖道路施工的，应当经规划主管部门批准。
10.8 地下管线在覆土前，必须由专业部门进行测量、定位，并报送规划主管部门。 
10.9 认真贯彻国家有关加强土地管理的方针政策，执行国家有关城市规划、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与规范、标准，又要根据编制的本规划控详规划及时调整相关规划，且应根据审批后的控制性详细规划与其他相关规划具体组织实施，并加强监督机制，严肃查处违法事件。
10.10 规划的目的是促进城市的整体有序、协调发展，其许多规划内容的落实都需要城市各有关部门的配合与协调。因此，在规划实施时，除了必要的法规、行政机制外，还应在相应的协调机制，对出现的问题予以必要的调控。同时，还要建立公众参与和监督规划实施的制度，使不符合广大公众利益的规划与建设项目得到有效的制约，维护公众的长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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